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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立成功大學輔導優良及輔導傑出導師獎勵與遴選實施要點 

第一點、第三點、第五點及第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 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強化導師輔導功能，
鼓勵導師熱心參與學生輔
導，特依據本校導師制實施
辦法，訂定本要點。 

一、 為強化導師輔導功能鼓勵
導師熱心參與學生輔導，特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導師制
實施辦法，訂定「國立成功
大學輔導優良及輔導傑出
導師獎勵與遴選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文字酌作修正。 

三、 全校「輔導傑出」導師之遴
選，由本校「導師輔導工作
獎勵委員會」(以下簡稱委
員會)審議決定。 

三、 依本校「國立成功大學各系
導師輔導工作獎勵實施要
點」第三條所訂之『導師輔
導工作獎勵委員會』(以下
簡稱委員會)審議並遴選出
全校「輔導傑出」導師。 

文字酌作修正，以資
明確。 

五、全校「輔導傑出」導師及各
學院「輔導優良」導師之遴
選，每學年辦理一次，獎勵名
額及遴選程序如下：  
(一) 第一階段：各系所依據

該系所或所屬學院自訂
之遴選標準進行初審，
推薦輔導優良導師若干
名，以該系所當學年度
導師人數 7.5%為上限，
比例名額若涉及小數
點，採無條件進位計，
提送所屬學院進行複
審。被推薦導師應以主
聘單位為薦送單位。 

(二) 第二階段：由各學院自
各系所推薦名單中，決
定輔導優良導師獲獎名
單，獲獎名額以該學院
當學年度導師人數2.5%
為上限，比例名額若涉
及小數點，採無條件進
位計。各學院應將輔導
優良導師名單，提送學
生事務處，辦理輔導傑
出導師之遴選。 

五、全校「輔導傑出」導師及各
學院「輔導優良」導師之遴
選，每學年辦理一次，其遴選
流程如下：  
(一) 各系自行推薦當學年

導師一名，若該系導師
人數達 20 人以上者，
得推薦二位導師至各
學院。 

(二) 再由各學院自行召開
審查會議，遴選各學院
「輔導優良」導師，各
學院輔導優良導師以
遴選一名為原則；若全
學院導師人數每達 60
人以上者，得增加推薦
一位學院輔導優良導
師至學校。 

(三) 委員會由各學院推薦
的輔導優良導師中遴
選全校「輔導傑出」導
師三名，若無適當人選
得從缺。 

(四) 每年四月底前，各學院
應將推薦參加遴選的
輔導優良導師名單及

一、 修正第一款推
薦單位包括研
究所。考量獨立
所與系所合一
之研究所導師
皆 為 涵 蓋 對
象，爰新增被推
薦導師以主聘
單位為薦送單
位。 

二、 修正推薦輔導
優良導師之名
額採各院系比
例分配，並將遴
選程序分為三
階段辦理。 

三、 新增第二項不
分系學士學位
學程輔導優良
導 師 遴 選 事
宜，由非屬學院
每4年薦送1名
為限。 

四、 文 字 酌 作 修
正，以符實務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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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階段：由委員會就
各學院提送之輔導優良
導師名單，進行輔導傑
出導師之遴選，獲獎名
額以三名為限，若無適
當人選得從缺。 

全校不分系學士學位學程之
輔導優良導師，由非屬學院
每 4 年遴選 1 名為限，遴選
相關事宜，由非屬學院辦理。 
每年四月底前，各學院應將
輔導優良導師名單及其有關
學生輔導等相關資料，送至
學生事務處心理健康與諮商
輔導組。 

其有關學生輔導等相
關資料，提供至學務處
心理健康與諮商輔導
組。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及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考量校內各獎勵要
點之修訂程序多以
行政會議通過為原
則，爰修正本要點修
訂程序為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及行政
會議通過，以符實務
所需。 

 

 


